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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管理，加强岗位

培训工作，根据《中国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和《民

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结合通信导航监视专业的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的实施和管

理。各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

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相应的培训、管理实施办法。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航空电信人

员岗位培训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

地区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本地区航空电信人员岗

位培训工作。 

第四条 各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单位依照各自职责，具体

负责本单位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工作的实施。 

第五条 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大纲由民航局统一制定。 

第二章 岗位培训 

第六条 岗位培训的目的是使被培训者具备在通信导航监视

岗位工作的能力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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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岗位培训分为岗前培训、熟练培训、复习培训和附

加培训，其中岗前培训是申请电信人员执照的必要条件。 

岗位培训方式通常包括课堂教学、模拟操作和实地操作等。 

第八条 岗位培训记录及考试考核结果应记入电信人员培训

档案。 

第一节 岗前培训 

第九条 岗前培训是使被培训者具备在通信导航监视岗位独

立工作的能力，并获得独立上岗工作资格所进行的培训。岗前培

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240 小时，可以根据设备操作的复杂程度增加。 

第十条 岗前培训的内容除与《民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管理

规则》中第三章“申请人应当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历”要求一

致外，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航空安全教育和岗位职业道德规范； 

（二）相关的法规、标准、规范； 

（三）规章制度和保密规定等； 

（四）信息通报程序； 

（五）附属设备的使用； 

（六）安全用电知识； 

（七）消防知识； 

（八）其它必要的知识和注意事项。 

第十一条 岗前培训中理论知识培训应当在培训机构或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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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 

第十二条 被培训者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申请执照考试，

岗前培训时间可计入专业实习时间。 

第二节 熟练培训 

第十三条 熟练培训是指电信人员连续脱离其执照载明的岗

位，恢复相应岗位工作前的培训。熟练培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连续脱离该岗位六个月以下的人员，可由所在单位决

定免于岗位熟练培训，但应当熟悉在此期间发布、修改的有关资

料、程序、规则、规章制度和注意事项。 

（二）连续脱离岗位六个月以上的人员，应当进行不少于一

个月的熟练培训。 

第十四条 熟练培训的内容应当根据岗位工作要求参照岗前培

训有关内容执行，着重针对技能恢复的培训。 

第十五条 熟练培训一般由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单位自行组

织。本单位不具备条件的，可委托其他培训机构进行。 

第三节 复习培训 

第十六条 复习培训是使电信人员熟练掌握应当具备的知识和

技能，更新、补充、扩展知识和提高技能所进行的培训。 

第十七条 电信人员每年至少应当进行一次复习培训和考核，

每年培训累计时间应当不少于 40 小时，该 40 小时可包含在设备

厂家接受设备维护培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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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对于有多个岗位签注的电信人员，通信导航监视服

务保障单位可视情况适当减少其一个或多个岗位的年度培训时

间，但总培训时间应当不少于 60 小时。 

第十九条 复习培训应当包括岗位应急处置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十条 复习培训一般由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单位自行组

织。本单位不具备条件的，可委托其他培训机构进行。 

第四节 附加培训 

第二十一条 附加培训是指根据岗位运行保障需要，除岗前培

训、熟练培训、复习培训外，针对新规则、新设备、新技术或其

他特殊情况实施的培训。 

第二十二条 发生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相关电信人员应当接受附

加培训： 

（一）在新的或修改的管理规则和程序开始实施前。 

（二）新的或局部更新的设备开始投入使用前。 

（三）电信人员工作技能存在缺陷，需要改进的。 

（四）由于本人原因未完成规定培训的。 

第二十三条 附加培训内容、时间和方式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三章 培训机构 

第二十四条 通信导航监视岗位培训机构包括民航局空管局、地

区空管局所属的培训机构，以及其他由民航局指定的机构。 

第二十五条 培训机构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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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备能够满足培训要求的教员数量； 

（二）具备能够满足培训要求并适应通信导航监视业务和技

术发展需要的教材；  

（三）具备能够满足培训要求的设备、设施； 

（四）具有满足培训要求所需的场所。 

第二十六条 培训机构应当为每个被培训者建立培训档案记录。

该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三年。 

第二十七条 当培训机构不能持续满足本章规定的实施培训的

要求或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时，民航局可以责令其按要求整改或

决定停止其培训工作。 

第四章 培训教员 

第二十八条 通信导航监视岗位培训机构、通信导航监视保障服

务单位可根据需要聘任或指定培训教员。 

培训教员所在单位应当为教员实施培训提供便利，保证所需

的时间和条件，并为培训教员提供学习进修的机会，以提高教学

能力。 

第二十九条 通信导航监视岗位培训机构、通信导航监视保障服

务单位的培训教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爱岗敬业，责任心强； 

（二）有良好的组织、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在相应专业领域具备较为全面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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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有较强的业务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 

（五）从事相应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六）从事技能培训的教员应当持有相应岗位的有效执照。 

第三十条 培训机构为民航局指定的大专院校时，其培训教员

应当满足第二十九条（一）、（二）、（三）项要求。其中，讲

授技能知识的教员每年应保证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在通信导航监视

服务保障单位进行教学实践，并保存相关记录以供检查。 

第三十一条 任期内的检查员可以担任相应岗位的培训教员。 

第三十二条 培训教员的职责如下： 

（一）按照岗位知识和技能要求及培训计划编写教案，实施

培训和考核，并对教学质量负责； 

（二）根据被培训者在培训中暴露的问题进行讲评并提出改

进意见； 

（三）填写培训和考核记录； 

（四）培训机构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五章  培训的实施 

第三十三条 岗位培训由通信导航监视岗位培训机构和通信导

航监视保障服务单位根据培训大纲、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分别组

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 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单位应当指定专人作为培

训主管负责培训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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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培训主管每年十一月底前应当制定下一年度培训

计划并按照本办法安排岗位培训。培训主管应当及时跟踪和掌握

培训进展情况及培训质量，并对培训情况进行评估。 

第三十六条 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单位应当为电信人员建立

规范统一的人员培训档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0 年 11 月 24 日下

发 的 《 民 用 航 空 电 信 人 员 岗 位 培 训 管 理 办 法 》

（AP-65I-TM-2010-03）同时废止。 


